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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室进水水位探测器（含传感器）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安装在以下船舶的水位探测器和报警装置：SOLAS 公约

II-1 章 第 22-1 条、第 25 条、XII 章 第 12 条要求的客船、散货船以外的单舱

货船和散货船的水位探测器的的认可和检验。 

（1） 符合 SOLAS 第 XII/12 条要求的散货船； 

（2） 符合 SOLAS 第 II-1/25 条要求的除散货船之外的单舱货船；和 

（3） 符合 SOLAS 第 II-1/25-1 条要求的除散货船和液货船之外的多舱货

船。 

1.2  1.2 本指南也为在符合SOLAS第II-1/25-1条的多舱货船中用作水位探

测器的舱底水报警装置提供技术功能要求。 

1.3  本指南适用于符合 SOLAS 第 II-1/22-1 条要求的客船浸水探测系统。 

1.4 本指南不涉及水位探测器在船上的安装和布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适用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如下：  

2.1  1974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及其修正案 II-1 章 第 22-1 条、

第 25 条、第 25-1 条、XII 章 第 12 条;  

2.2  海安会 MSC.188（79）/Rev.1 决议（2022 年 4 月 28 日）《经修订的安

装在适用 SOLAS 第 II-1/25 条、第 II-1/25-1 条和第 XII/12 条的船舶上水位探测

器性能标准》； 

2.3  海安会 MSC.1/Circ.1291 通函（2008.12.9）《客船浸水探测系统指南》； 

2.4 海安会 MSC.1/Circ.1572 /Rev.1 通函（2020.12.08）《SOLAS 第 II-1 和 XII

章、《检查通道技术规定》（MSC.158(78)决议）和《散货船和除散货船之外的单

舱货船水位探测器性能标准》（MSC.188(79)决议）的统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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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IACS UI SC180 (Sept2003) (Rev.1May 2004) (Rev.2 Nov 2005) 

(Rev.3Mar 2012)(Rev.4, Feb 2021)《货舱、压载舱和干燥处所水位探测器和散货船

以及散货船以外的单舱货船水位探测器性能标准(MSC.188(79)决议)》; 

2.6  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7  IMO A.1021(26)（2009.12.2）《报警器和指示器规则》 

2.8  IACS UR E10 (Rev.8)《型式认可试验规程》； 

2.9   中国船级社 GD22-2015:《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现行有效） 

2.10   IEC 60529:1989+AMD1:1999+AMD2:2013 CSV Degrees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enclosures(IP code)《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3  术语及定义  

上述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所确定的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5  水位探测器系指由传感器和显示报警装置组成的系统，该系统按 

SOLAS 第 XII/12 条、或第 II-1/22-1 条、或第 II-1/25 条、第 II-1/25-1 条的要求，

对货舱及其他处所的进水进行探测并报警。 

3.26  传感器系指装设在受监控场所的组件，它能触发信号表明该场所有水。 

3.37  预警水位系指货舱处所内传感器触发报警信号工作的较低水位。 

3.48  主报警水位系指货舱处所内传感器触发报警信号工作的较高水位，适

用 SOLAS 第 XII/12 条或 II-1/25 条；或除货舱以外的舱室内适用 SOLAS 第 

II-1/22-1 条要求的唯一水位。 

3.59  视觉显示系指接通灯光或在所处场所各种明暗情况下人眼看得见的

其他装置激发的显示。 

3.610  听觉显示系指在发出信号的场所能够探测到的听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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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纸资料  

4.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  总图； 

(2)  主要零部件图； 

(3)  面板布置图； 

(4)  电路及供电（原理）图； 

(5)  元器件清单（包括：元器件名称、型号、规格、数量、制造厂或品

牌及其在电路图中的代号等）； 

(6)  型式试验大纲； 

(57)  产品技术条件或企业标准（如适用，应包含防爆器件的防爆标识

信息）。 

4.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备查：  

(1)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英文）； 

 (2)  工艺文件和标有质量监控点的工艺流程图； 

(23)  软件说明书（包括：编程平台、软件种类、软件版本、软件流程、

软件功能等，使用可编程元件的产品适用）； 

 (4)  软件流程图/程序框图（使用可编程元件的产品适用）； 

(35)  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如传感器、集成电路芯片、控制器、安全

栅印刷电路板、半导体元件、熔断器、开关、电源模块、发光二极

管、印刷制品、绝缘漆等）的型号、规格及其合格供方名单清单；  

(46)  系统接线图或硬件框图； 

(57)  外部接线图； 

(68)  铭牌图（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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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产品质量证明书； 

(10)  制造厂能力资料和质量体系文件。 

5  技术要求 

5.1  系统组成 

水位探测器系指由多个传感器（如果防爆型含带安全栅）和报警显示装置（通

常是电控箱）组成的系统；其中电控箱和安全栅接线箱安装在安全区，传感器安

装在危险区（如果是防爆型）。 

5.2  探测水位的方式 （MSC.188(79)Rev.1， 3.1） 

5.2.1  探测水位的方法可为以下规定的直接或间接方式： 

(1)  直接探测方式通过水与探测装置的实体接触确定水的存在；  

(2)  间接探测方式包括不与水进行实体接触的装置。 

5.2.2  当船在海上航行时，水位探测系统应能连续工作。 

5.3  水位探测器探测系统要求 

5.3.1  探测系统应对水达到预设水位的情况提供可靠显示。允许能够探测两

种预设水位（预警水位和主要报警水位）的传感器。（MSC.188(79)Rev.1， 3.2.1） 

一个传感器可以探测两个预设液位（预报警液位和主报警液位）是允许的。

（UI SC180, 3.2.1 ） 

5.3.2  散货船水位探测器探测系统应：要求（MSC.188(79)Rev.1， 3.2.2） 

对于货舱： 

（1）当受监控舱室内的水深达到预警水位时，触发视觉和听觉报警。该显

示应指明所在舱室。 

（2）当水位达到主报警水位时，触发视觉和听觉报警，显示货舱内水位增

高。该显示应指明所在舱室，且视觉和听觉报警不应与预警水位的视觉和听觉报

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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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除货舱以外的舱室： 

（3）在除货舱以外的受监控舱室内，当水位达到传感器时触发视觉和听觉

报警，显示该舱室有水。报警显示的视觉和听觉特征应与货舱主报警水位的相应

特征相同。 

5.3.3 探测设备应对所有拟装货物具有抗腐蚀性。（MSC.188(79)Rev.1， 3.2.3） 

探测设备包括安装在货舱和其他处所的传感器和过滤器，以及探测器的保护

装置。(MSC.1/CIRC.1572/Rev.1, 9.1) 

5.3.4 显示水位的探测器的触发精度应达到± 100mm。（MSC.188(79)Rev.1， 

3.2.4） 

5.3.5 探测设备应为适用于预期货物的合格防爆型设备。该系统在货物区域

内有电路的部分应为本质安全型或防爆型，且具有根据所载运货物确定的设备类

别和温度级别。（MSC.188(79)Rev.1， 3.2.5）  

 (1) 一般来说，制造和型式试验应符合 IEC 60079 出版物《爆炸性气体环境

用电气设备》中对 EX(ib)等级的最低要求。如果船舶设计成仅载运不会产生易燃

或爆炸性环境的货物，并在附件附录 4.1 要求的手册中的操作指导内特别排除载

运可能产生潜在爆炸气体环境的货物，则上述的本质安全电路可不作强制性要求。

附件中明确排除的货物应与船舶装货手册和有关载运特殊货物的证书一致。 

(2) 在货物处所内安装的设备的最高表面温度应适合于其可能遭遇到的易

燃粉尘和/或爆炸性气体。如果粉尘和气体的性质无法知道，则设备的最高表面

温度不应超过 85℃。 

(3) 如果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则应是合格防爆型设备。 

(4) 如果探测系统包括本质安全型电路，则其布置图应经船级社评估/批准。 

(MSC.1/CIRC.1572/Rev.1, 9.2) 

(1)  在每一货舱内，当水位达到高出任何货舱内底 0.5m 时应发出一个

听觉和视觉报警，并在水位高度达到不小于货舱深度 15%但不超过

2m 时也应发出一个听觉和视觉报警。对于 SOLAS 公约第 XII/9.2

条适用的散装货船，只需要安装发出后一个报警的报警器。对于用

作水压载的货舱，可安装一个报警越控设备。听觉和视觉报警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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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每一货舱中探测到的两种不同的水位明显区分。 

(2)  在 SOLAS 公约第Ⅱ-1/11 条所要求的防撞舱壁前方的任一压载舱

中，当舱内的液面达到不超过舱容的 10%时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报警显示的视觉和听觉特征应与货舱主报警水位的相应特征相同。

应安装一个报警越控设备以便当使用该舱时，使其水位报警越控。   

(3)  除锚链舱以外的任何干燥处所或空舱内，延伸至首货舱前方的任何

部位，在水位高出甲板 0.1 m 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报警显示的

视觉和听觉特征应与货舱主报警水位的相应特征相同。当围蔽处所

内的容量不超过船舶最大排水量的 0.1%时，不必安装此类报警器。 

5.3.3  散货船以外的单舱货船水位探测器性能要求 

当货舱水位达到内底以上不少于 0.3 米时发出一次听觉和视觉报警，水位达

到不超过货舱平均深度 15%时再发出一次听觉和视觉报警。 

5.3.4  客船水位探测器要求 

客船的设置要求参见 MSC.1/Circ.1291《客船浸水探测系统指南》的第 6、7

条即： 

该指南第 6 条：在舱壁甲板以下的所有超过以下舱容的密闭处所均应设置： 

(1)  在最深分舱吃水处的每厘米型排水体积，或 

(2)  超过 30m3，取大者。 

该指南第 7 条：上述舱容的舱室中如单独配备了液位传感器（如淡水、压载

水、燃油等），并且在驾驶室设有指示板或者其他监测装置，可不满足第 6 条的

要求。 

设置的客船水位探测系统在垂直方向上尽可能接近舱底，应确保探测到上述

水密舱室进水即发出报警。 

5.3.5  探测设备应有适合所有拟装货物的腐蚀保护。探测设备包括安装在货

舱和其他处所的传感器和过滤器，以及探测器的保护装置。  

5.3.6  显示水位的探测器的触发精度应达到±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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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水位探测器在货物区域中如有电路部分，则应为符合 IEC60079 规定

的 ib 等级的本质安全电路。船舶设计成仅载运不会产生易燃或爆炸性环境的货

物，并在本探测系统操作手册、船舶装货手册和有关载运特殊货物的证书中有所

规定，则上述的本质安全电路可不作强制性要求。 

 如在货物处所中安装本质安全型设备，则应为符合要求的合格防爆电气设

备。其防爆类别和最高表面温度应适合于其可能遭遇到的易燃粉尘和/或爆炸性

气体。如不知道该易燃粉尘和/或爆炸性气体的特性，则防爆类别应不低于ⅡC，

温度组别为 T6 或最高表面温度不超过 85℃（ExibIICT6）。 

如探测器包括本质安全型电路，其船舶安装布置图应经船级社评估/批准。 

5.3.8  外壳防护形式 

(1)  探测装置的控制箱外壳防护形式为 IP22，安装在甲板上的安全栅接

线箱防护等级为 IP56。 

(2)  探头防护形式 

    安装在货舱、压载水舱和干燥舱室内的液位传感器器外壳的防护应

符合 IEC60529 中 IP68 的要求。 

5.4  报警系统要求 

5.4.1  视 觉 和 听 觉 报 警 装 置 警 报 器 应 适 于 安 装 在 驾 驶 室 。

（MSC.188(79)Rev.1， 3.3.1） 

5.4.2  视觉和听觉报警装置应符合可能经修正的 2009 年报警装置和显示器

规则的要求，适用于规则中所述为保护船舶或船舶安全而发出的警报。

（MSC.188(79)Rev.1， 3.3.2）视觉和听觉报警装置应符合 IMO A1021(26)报警装

置和显示器规则的要求，该规则适用于为保护船舶或船舶安全而发出的报警； 

预报警，即初级警报，应显示需要立刻引起注意以防止发生应急情况的情形；

主报警，即紧急警报，应显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对人命或船舶造成危害的

情形。(MSC.1/CIRC.1572/Rev.1, 9.3)预警水位即报警是要显示需要立刻引起注意

以防止发生应急情况的情形； 

主报警水位即紧急报警，是要显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对人命或船舶造

成危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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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视觉和听觉报警装置应达到以下要求：(MSC.188(79)Rev.1，3.3.3) 

(1)  用颜色独特的灯光或用在各种预期光亮条件下均清晰可见的数字

显示器进行视觉显示，该显示不应严重干扰船舶安全营运所需的其

他活动。除非视觉显示的触发条件恢复到相关传感器的设定值以下，

否则该视觉显示应保持其可见性。视觉显示应不能被操作者关闭。  

(2)  该系统应能在显示器所在舱室对同一传感器进行视觉听觉显示和

报警。听觉显示应能由操作者关闭。  

(3)  报警信号板上应设有测试听觉和视觉报警装置的开关，该开关在不

用时应处于关闭位置。(MSC.188(79)Rev.1 附录，3.1.2) 

(4)  水位探测器的听觉和视觉报警，应不同于（驾驶室内）其他报警信

号（如故障报警、其他设备的报警等）。(MSC.188(79)Rev.1 附录，

3.2.3) 

5.4.4  报警系统可具有延时功能，以免因船舶运动产生的晃荡作用触发虚假

报警。(MSC.188(79)Rev.1，3.3.4) 

5.4.5  在用于压载的货舱或液舱中的水位探测器上可安装报警越控装置

（ SOLAS 第 II-1/25-1 条和第 XII/12.1 条）。在货舱或液舱的水位探测器停止工

作期间，应始终提供越控视觉显示。如果设置了这种越控能力，当货舱或液舱的

压载水排放至最低报警指示水位后，应能自动取消越控状态并恢复报警能力。

(MSC.188(79)Rev.1，3.3.5)对于仅安装在设计为装载压载水的液舱和货舱内的探

测系统，报警系统应具有显示和报警越控能力（SOLAS 第 XII/12.1 条）。 

可以设计越控的舱室：  

(1)  用做水压载的货舱，可安装一个报警越控装置。 

(2)  防撞舱壁前方的任一压载舱。 

进水报警系统不允许设置报警越控处所（例如：干燥处所，货舱等）即不可

以设计也不可以用作水压载。 

5.4.6  在 6.4.5 所述货舱或液舱的水位探测器停止工作期间，应始终具有越

控视觉显示的能力。如果设置了这种越控能力，当货舱或液舱的压载水排放至最

低报警指示水位后，应能自动取消越控状态并恢复报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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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  故障、报警和显示要求应包括一台对系统进行连续监控的装置，该

装置在探测到故障后触发视觉和听觉报警。听觉报警应能静音，但视觉显示应继

续保持起作用直至故障被排除。 (MSC.188(79)Rev.1，3.3.6) 

故障监测应能识别与系统有关的缺陷故障，例如包括：断路、短路，对于基

于 计 算 机 的 报 警 / 监 测 系 统 ， 还 应 包 括 失 电 和 CUP 故 障 等 。

(MSC.1/CIRC.1572/Rev.1, 9.4) 

5.4.78  水位探测系统应能由二个独立的电源供电。两个电源供电中的任一

故障应通过报警指示。(MSC.188(79)Rev.1，3.3.7)水位探测器的供电 

 水位探测器的供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由两个独立的电源供电，一个是主电源，另一个是应急电源，除非

安装了一个连续充电的专用蓄电池，其布置、位置和电池持续使用时间

等同于应急电源（18h）。电池可内置于水位探测系统。： 

 ① 主电源和应急电源；或者 

② 主电源和一连续充电的专用蓄电池，其布置、位置和供电时间均

等效于应急电源(18h)。该蓄电池可以是在水位探测系统中的内部蓄

电池； 

(2)  如果备用电源不是内置蓄电池，则从一电源换至另一电源供电的转

换设备不需要组合在水位探测系统中； 

(3) 如果采用电池作为第二电源，则对两种供电电源都应设置故障报警。 

(MSC.1/CIRC.1572/Rev.1, 9.5) 

(3)  在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时应发出报警指示。当另一电源是蓄电池时，

则两个电源都应有故障报警。 

5.5  水位探测器应具有预报警和主报警对 VDR 的输出接口。 

5.6  SOLAS 第 II-1/22-1 条所要求的客船浸水探测系统，其浸水报警的设置

应符合《报警器和指示器规则》中“警报（alarm）”要求。（MSC.1/Circ.1291） 

5.7 外壳防护等级要求：（MSC.188(79)Rev.1 附录，2.1.1.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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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在货船、压载舱和干燥处所内的电气元件外壳的防护应符合 IEC 

60529 中 IP68 的要求。外壳水压试验所依据的压头，其持续时间视施用

情况而顶。对于设在拟用于携载压载水的货舱或压载舱内的探测器，施

用压头应达到该货舱或液舱的深度，持续时间应为 20 天。对于设在拟

保持干燥的舱室内的探测器，施用压头应达到该舱室的深度，持续时间

应为 24h。 

（2） 安装在压载舱和货船以上甲板的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应符合 IEC 

60529 中 IP56 的要求。 

5.8 用于冷藏货物处所的设备应满足涵盖相关工作温度的合适的行业标准

要求。（MSC.188(79)Rev.1 附录，2.1.3）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在认可证书中明确传感器型号规格，并在批准的合格供方清单中控制。如要

更换其它型号产品的传感器，应持有本社船用产品证书或者重新进行相应的型式

试验。 

7  型式试验 

7.1  型式试验项目 

表 7.1 型式试验项目汇总表 

序号 试验项目 指南条款 备注 

1 水位报警功能试验 
5.3.1；5.3.2；5.4.2；

5.6 
- 

2 听觉、视觉报警功能试验 5.4.3 - 

3 报警延时功能试验 5.4.4 - 

4 探测精度试验 5.3.4 - 

5 报警越控功能试验 5.4.5 - 

6 报警故障功能 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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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源故障报警及切换功能

试验 
5.4.7 - 

8 对 VDR 输出接口 5.5 - 

9 探测设备水压试验 7.1.1.1 
建议将水压试验的压力和持续时间

标注在产品证书中。 

10 探测设备浸没试验 7.1.1.2 - 

11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5.7 

本指南没有明确要求的部件，其 IP

防护等级应符合钢规第4篇第1章的

要求。试验依据 IEC 60529 执行。 

12 电源故障试验 

依据中国船级社《电气

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

指南》（现行有效）和

IACS UR E10(现行有效) 

- 

13 电源波动试验 - 

14 高温试验 - 

15 低温试验 - 

16 湿热试验 - 

17 振动试验 - 

18 绝缘电阻测量 - 

19 耐电压试验 - 

20 倾斜和摇摆试验 如果装有活动部件 

21 电磁兼容性试验 - 

 

散货船水位探测器至少应按本节要求进行型式试验；客船和单舱货船的水位

探测器的型式试验可参照本节进行。 

7.1.1  环境试验和电磁兼容试验项目 

环境试验和电磁兼容试验项目，详见表 7.1.1。 

                      环境和电磁兼容试验项目表                    表 7.1.1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1 
外观、结构、标识 

检查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2.1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2.1 

-- 

2 耐电压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2.14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14 

-- 

3 绝缘电阻测量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2.3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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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源波动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2.4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2.4 

-- 

5 能源故障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第 2.5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5 

-- 

6 倾斜和摇摆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2.6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6 

如产品中有活动部件 

7 振动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第 2.7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7 

-- 

8 高温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第 2.8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8 

控制箱：+55℃； 

安全栅、传感器：

+70℃； 

9 低温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第 2.9 条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9 

控制箱：+5℃； 

安全栅、传感器：

-25℃； 

10 交变湿热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2.10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报第 2.10 

-- 

11 

盐雾试验（Kb）（安装

在开敞甲板上或开

敞货舱内的设备适

用）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2.12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2.12 

对处于开敞环境的传

感器进行；如果安全栅

接线盒安装在开敞甲

板上，则该接线盒也要

参加盐雾试验。 

 

 

 

 

续表 7.1.1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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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壳防护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2.15； 

IEC 60529；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2.15； 

IEC 60529； 

1.控制箱防护等级至

少满足 IP22； 

2. 安装在压载舱和货

舱以上的电气设备

防护等级应符合

IP56 要求； 

3. 安装在货舱、压载

舱和干燥处所内的

电气元件外壳的防

护应符合 IP68 的

要求  

13 电磁兼容试验 

13.1 传导发射测量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3.2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3.2 

-- 

13.2 
外壳端口辐射发射

测量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3.3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3.3 

-- 

13.3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

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第 3.4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3.4 

-- 

13.4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

扰度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3.5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3.5 

-- 

13.5 
低频传导抗扰度试

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第 3.8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3.8 

-- 

13.6 
射频感应的传导骚

扰抗扰度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第 3.9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3.9 

-- 

13.7 
电快速瞬变脉冲抗

扰度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3.6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 第 3.6 

-- 

13.8 浪涌抗扰度试验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有

效） 第 3.7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

认可试验指南》（现行

有效）第 3.7 

-- 

 

7.1.2  探测系统性能试验项目 

探测系统应根据表 7.1.2 的性能试验项目，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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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能试验项目表                    表 7.1.2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1 
报警试验开关

功能 

报警信号板上应设有测试听觉和视

觉报警装置的开关，该开关在不用时

应处于关闭位置。(MSC.188(79)附录

3.1.2条) 

手动检查 -- 

2 水位报警功能 

---对于货舱： 

当受监控舱室内的水深在传感器处

达到预警水位时，触发视觉和听觉报

警。该显示应指明所在舱室。 

当传感器处的水位达到主报警水位

时，触发视觉和听觉报警，显示货舱

内水位增高。 

该显示应指明所在舱室，且听觉报警

不应与预警水位的听觉报警相同。 

视觉报警应能将每一货舱中探测到

的两种不同的水位明显区分开。 

---对于除货舱以外的舱室： 

在除货舱以外的受监控舱室内，当水

位达到传感器时触发视觉和听觉报

警，显示该舱室有水。报警显示的视

觉和听觉特征应与货舱主报警水位

的相应特征相同。 

--触发精度 

显示水位的探测器的触发精度应达

到± 100mm。 

(MSC. 188(79)中3.2.2和3.2.4条、

SOLAS ⅩⅡ/ 12条1.1） 

对液位（压力）

传感器可采用： 

直接法：用装有

水的塑料管进行

试验； 

间接法：用压力

校验仪进行试

验； 

对浮子式的传感

器或者是电极式

传感器可采用与

其适当的测试方

法。 

-- 

3 
报警消声、消

闪功能 

系统在探测到故障后触发视觉和听

觉报警。听觉报警应能静音，但视觉

显示应继续起作用直至故障被排除

(MSC.188(79) 3.3.7 条) 

手动检查 -- 

4 
指示灯亮度调

节功能 

除了报警指示灯和调光控制装置的

照明除外的其他指示灯都应具有手

动调节亮度功能； 

手动检查 -- 

 

 

                                          续表 7.1.2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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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警越控功能 

1.对安装在设计为压载水的艏尖舱

和货舱内的探测系统有越控显示和

报警能力。 

2. 当上述舱室压载水排放至最低报

警指示水位后时，应能自动取消 

越控状态并恢复报警能力。 

(MSC.188(79) 3.3.6 条) 

手动检查 -- 

6 
电源故障报警功

能  

探测系统由两个独立的电源供电。 

主电源供电故障时，系统能够发出声

光报警，备用电源开始工作。 

备用电源是蓄电池时，则主、备电源

故障时，系统均应发出故障报警 。 

(MSC.188(79) 3.3.8 条) 

手动检查 

如备用电源是蓄电

池，且蓄电池包含

在系统中，则应进

行电池容量测试，

电池应能保证系统

运行时间不少于

18h。 

7 
短路、断路故障

报警功能 

故障、报警和显示要求应包括一台对

系统进行连续监控的装置，该装置在

探测到故障后触发视觉和听觉报警。

(MSC.188(79) 3.3.7 条) 

手动检查 -- 

8 
CPU 故障报警试

验 

故障、报警和显示要求应包括一台对

系统进行连续监控的装置，该装置在

探测到故障后触发视觉和听觉报警。

(MSC.188(79) 3.3.7 条) 

直接单独给 CPU

断电，或将 CPU

的程序清除；或

CPU 的通讯线断

开；或者其它能

检验出 CPU 故障

的方法 

如果产品是基于计

算机的报警/监测

系统，则应进行本

试验项目。 

9 
预报警和主报警

对 VDR 输出接口 

探测设备要能够将预报警和主报警

输出给 VDR。 

连接必要的设

备，手动检查 
-- 

10 听觉报警验证 

声响信号频率范围：200-2500Hz； 

声压范围：75-95 分贝; 

（IMO A.1021(26)中 5.11 和 5.13） 

手动检查，音频

计、声压级距离

听觉报警器一米

处测量 

-- 

11 防爆性能试验 

系统在货物区域内有电路的部分应

为本质安全型。 

(MSC.188(79) 3.2.5 条) 

依据: 

IEC 60079-0; 

IEC 60079-11; 

如获得专业防爆机

构出具的防爆合格

证，可减免。 

 

7.1.13  探测设备传感器性能试验项目 

 传感器应进行以下试验。 

7.1.1.1(1)  水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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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根据 IEC 60529 要求，安装在货舱、压载舱和干燥处所内的电气元件外壳的

防护应符合 IP68 的要求。外壳水压试验所依据的压头，其持续时间视施用情况

而定。对于设在拟用于携载压载水的货舱或压载舱内的探测器，施用压头应达到

该货舱或液舱的深度，持续时间应为 20 天。对于设在拟保持干燥的舱室内的探

测器，施用压头应达到该舱室的深度，持续时间应为 24h。（MSC.188(79)Rev.1

附录，2.1.1.11 条(1)） 

试验方法： 

（1） 根据 IEC 60529 中 IPX8 的要求进行试验。 

（2） 施用压头应达到拟应用货舱或液舱的深度。 

（3） 对拟安装在压载水舱或当作压载水舱用的货舱内的电气元件的浸水

试验，持续时间应不少于 20 天。 

（2）（4） 对拟安装在干燥处所或不作为压载舱用的货舱内的电气元

件的浸水试验，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24 h。 

持续时间：对于设在拟用于携载压载水的货舱或压载舱内的探测器：20 天； 

对于设在拟保持干燥的舱室内的探测器：24h； 

（3）（5） 如探测器和/或电缆连接装置（如接线盒等）安装在与货舱相临的处

所（如较低的底座等），并且此处所在计算破损稳性时被认为是进水的，则

探测器和设备应满足关于水压头的 IP68 的要求。水压头相当于舱深，持续

时间为 20 天还是 24 h 应根据上述两点中描述的货舱是否拟用作压载水

舱来决定。 

7.1.1.2（2）浸没试验 

技术要求： 

在货/ 水混合物内工作，该混合物用海水与选定范围内的货物，例如铁矿屑，

煤屑，谷物和油类混合而成，表面有一层每种货物的代表性微细悬浮物。就型式

试验而言，海水中的代表性微细悬浮物应经过搅动，其浓度应占重量的 50%，并

使用全套探测装置，包括任何过滤器。带有过滤器的探测装置的功能应在货/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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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内通过将其浸没 10 次而不清洗过滤器予以验证。(MSC.188(79) Rev.1 附

录，附录 2.1.1.21 条(2)) 

（1）试验方法： 

a) 货/水混合物的试验容器的尺度应达到：其高度和容积足以使传感器和任何

过滤器在试验过程中完全浸没。 

a)b) 拟浸没并且拟安装在容器内的传感器和任何过滤器，应根据符合设备手册

所要求的安装须知进行安装。  

b)c) 试验整套传感器的容器对传感器和过滤装置的压力不能超过 0.2 bar。压力

通过增压或使用足够高度的容器来实现。 

d) 货/水混合物通过泵输送至试验容器内，并且应对货/水混合物进行适当搅拌

以保持固体处于悬浮状态。通过泵输送货/水混合物的结果应不影响传感器

和过滤装置的运转。 

e) 货/水混合物通过泵输送至试验容器达到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浸没传感器液位，

并且观察报警器的运转生成报警。然后，排出测试容器中的水，观察报警

状态的取消。 

c)f) 连带任何过滤装置的测试容器和传感器允许在没有物理干涉的情况下干燥。  

d)g) 试验程序连续重复十次，并且期间不得清洗根据生产商安装须知安装的任

何过滤装置。  

e)h) 十次试验中每次都有满意的报警启动和取消，表明型式试验合格。 

（2）用作试验的货/水混合物应能代表下述几大类所包含的货物范围，并且应包

括从这些货物典型代表性样品中可能发现的最小微粒。 

---铁矿砂微粒和海水 

---煤屑微粒和海水 

---谷物微粒和海水 

---混合体（沙）微粒和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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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和最大的微粒的尺寸，以及这些混合物干燥状态下的密度应进行确认和

记录。微粒应均匀分布在混合物中。型式试验应选用合适的微粒，这些微粒应能

够总体上等效于上述四大类所覆盖的全部类型货物。 

以下是指导如何选择试验用的微粒： 

---铁矿微粒应主要由小且松散的铁矿渣和不成块的铁矿石组成（微粒屑的尺

度<0.1mm）。 

---煤矿微粒应主要由小且松散的煤矿渣和不成块的煤矿石组成（微粒屑的尺

度<0.1mm）。 

---谷物微粒应主要由小且松散的、可自由流动的谷物组成（谷物的尺度>3mm，

如小麦）。 

---混合微粒应主要由可自由流动的沙子中小且松散的不成块状的谷物组成

（微粒屑的尺度<0.1mm）。 

 

7.2  典型样品的选取 

7.2.1  用于型式试验的样品应由 CCS 验船师在产品制造厂的合格成品中抽

样，随机选择的产品应能代表需进行型式试验的产品。 

7.2.2  水位探测器的试验样品应至少为一套（如试验需要，也可以增加）。 

7.3  试验机构  

型式认可试验应首选本社认可的试验机构的试验机构。对于产品功能、性能试验项目，

如产品制造厂具备试验条件，经 CCS 验船师审查同意并现场监督下，可在制造厂进行。 

7.3.1  初次型式认可时，承担试验的机构应是持有相应 CCS《产品检测和

试验机构认可证书》的适当的检测机构。  

7.3.2  型式认可换证时，如设备制造厂具备标准规定的试验环境、试验设备，

并具有适任的检验、试验人员，经同意，可以考虑在制造厂的试验室进行型式试

验、CCS 验船师现场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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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件/单批检验 

8.1  经型式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验船师可采用抽样检验的方式进行见

证试验，抽样比例为 10%，试验项目包含：经型式认可后的单件/单批检验，验

船师逐套产品进行见证试验，试验项目包含： 

（1）  外观、结构检查； 

（2）  耐电压试验； 

（3）  绝缘电阻测量； 

（4）  功能试验，按照表 7.1.2 中第 1～9 条试验项目进行。 

8.2  审查防爆部件的防爆合格证。（如适用） 

 


